同意個資權益
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申辦注意事項》
· 本人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款，已詳閲並願遵守下列事項：
· 一、 本人同意審查機關查調全戶戶籍、家庭年所得、財產、中低收入戶及其他資格，審查必要文件。
· 二、 家庭年所得、財產等財稅資料係為課稅目的蒐集，僅供辦理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業務之參考；若有資料內容疑問時，應向資料主管機關洽詢。
· 三、 本人已詳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願遵守一切規定，並保證本人以下所填寫資料及檢附文件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而違反補助相關規定情事，願接受主辦機關駁回申請案，並負法律責任。
· 四、 本人瞭解本補助案件之審查，以申請日所具備之資格與資料主管機關所提出之證明文件作為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經審查不符申請條件或有異動致不符申請條件者，依「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作業要點」辦理。
· 五、 本人如違反「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建購及修繕住宅作業要點」等相關法規，願依規定返還溢領金額。
· 六、 本人於本系統網站上若有使用他人的個人資料，使用前已取得個人資料所屬人及其監護人之同意，若未取得同意致違法性行為或爭議發生都與本系統網站無涉，若因此致本系統網站所屬之相關人員受有損害，將負損害賠償之責。
· 七、 本件申請單之各項資料係僅作為申請花東地區原鄉居家衛生設備改善計畫補助款處理需用，絕不轉做其他用途，將於資料處理完畢且保留至期限六年後，逕行銷毀。
【注意事項及授權內容】
· 一、 授權查調資料之蒐集
· (一) 授權人同意委託本會蒐集及利用授權人之個人身分證統一編號代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申請查調授權範圍內項目，俾將資料交由本會進行原住民族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審核。
· (二) 授權範圍包含：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綜合所得稅稅籍。
· (三) 本授權採單次授權僅限查詢一次，未查詢成功，且原因為後端系統問題者，得重新查詢至成功查詢資料為止。
· (四) 財稅資料係為課稅目的蒐集，僅供辦理建購及修繕住宅業務之參考；若有資料內容疑問時，應向資料主管機關洽詢。
· 二、 授權查調資料之保密
· 本服務於資料傳送過程如涉有敏感性個資，本會將以密件方式處理，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資料交換，以維護資訊安全。
· 三、 授權查調資料之應用
· 透過授權查調可減輕族人為申辦本項業務之奔波並優化地方政府審核之準確，落實簡政便民服務及提升政府整體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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